附件

[bookmark: _GoBack]吉林省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一件事”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推行工程建设项目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一件事”办理，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工程建设项目线上线下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服务机制，优化联合报装审批流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进一步减材料、减时间、减成本、减跑动，提升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办理便利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建设单位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所称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是指建设单位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工程审批系统”），办理供电、燃气、供水、排水、通信、热力、广播电视7类市政公用服务报装及外线工程相关审批事项报装。
三、工作措施
（一）优化办理手续流程。结合建设单位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市政公用服务报装验收需求，将水电气热网视多个相关联的“单项事”合理归集，对水电气热网视报装、外线工程相关审批事项的申请材料等要素进行梳理，科学设计办理流程，整合、精简申请材料，制作统一申请表单、申报材料目录，为建设单位提供主题式、套餐式服务，实现“一次申请、分发联办”。
（二）优化线上办理方式。依托工程审批系统，设立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报装线上办理专区，实现建设单位一次性勾选需办理的报装事项，并一次性填报申请表单、提交申报材料；如涉及外线工程，可一次性勾选相关审批事项，并一次性填报申请表单、提交申报材料。办件材料、信息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同步推送至水电气热网视等相关系统，实现申报推送“即时办”，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严格按照承诺时限办结。在办理过程中，对于可在线获取的证照材料一律线上获取，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纸质材料。
（三）优化线下办理方式。各地在市级、县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置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一件事”服务专区，相关审批部门、水电气热网视公用企业选派能力强、业务精的人员入驻专区，推行领办代办、统一收件、综合受理、一次性告知，在建设单位申报水电气热网视报装和外线工程相关事项时，指导协助建设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四）推行减免简化审批。各地积极实行“零审批”、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科学设定办理条件，对道路交通安全、市政设施影响轻微的外线工程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纳入本地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并予以公开，明确减免或简化审批的规则和情形；对道路交通安全或设施有较大影响的复杂工程可继续采用原审批方式。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各地相关部门指导建设单位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便于事项合并申报、材料同步审查。
（五）优化证照制发服务。对政府部门核发的结果材料，统一模板和用章规则，收集制作电子印章，推行电子证照（文书）广泛使用，实现扫码查验证照信息。对建设单位有取得纸质证照（文书）需求的，在选择免费邮寄服务后，各地通过邮政速递按址免费送达。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水电气热网视联合报装“一件事”是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将任务分解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做好组织协调工作，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狠抓工作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担当作为，以“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落实，按照方案总体要求和安排，针对优化调整后的工作流程和办理环节，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办法，逐项细化分解。各地要进一步明确市政公用服务联合报装“一件事”事项要素、办理时限、办理方式，及时更新相应的办事指南，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
（三）做好宣传解读。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市政公用服务联合报装“一件事”政策宣传及解读工作，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合力。丰富宣传形式，拓展线上线下宣传渠道，有效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延伸宣传触角，确保建设单位全面了解政策、精准掌握政策、及时享受政策，营造浓厚改革氛围。

